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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設計政府內部控制制度
設計合宜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為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學校 101 年度重點工作，為利各機關

掌握方法及重點，本文概述設計內部控制制度之原則及步驟，以供參考。

　黃慶裕（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科長）

壹、前言

行政院於 99 年底成立跨部

會之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

（以下簡稱行政院內控小組），

推動政府內部控制相關業務，

並於 100 年 2 月 1 日訂頒「健

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明定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

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應參

採各權責機關所訂內部控制制

度共通性作業範例，並審視個

別性業務之重要性及風險性，

訂定合宜之內部控制制度。

為減輕各機關自行設計

內部控制制度之歧異及負擔，

行政院已訂頒「內部控制制度

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原則」、

「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與

「政府內部控制觀念架構」、

「辦理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

101 年度重點工作」與「內部

控制制度設計應行注意事項」

以資遵循；並整合財政部等各

權責機關針對出納、財產管理

、政風、主計、人事、公共建

圖 1　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內部控制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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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內部控制專區樹狀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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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畫編審、行政管考、資訊安

全與社會發展計畫編審，科技

發展計畫編審及政府採購等業

務，訂頒 11 項共通性作業範例

，統整適切訂出各業務作業流

程及控制重點供各機關參採。

另為使各機關能深入了

解內部控制制度全貌，亦分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及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內部控制制度設計範例 2 則，

供各機關配合實際需要參採運

用。上開規範與設計範例皆已

刊載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內

部控制專區，供各機關參考（上

頁圖 1）。

茲為協助各機關掌握設計

內部控制制度之方法及重點，

以下謹就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

則及步驟做概述介紹。   

貳、設計原則

各機關實際設計內部控制

制度時，有效最重要，因此在

設計時應先衡酌機關之業務繁

簡、規模大小及人員多寡等因

素，並以成本效益、重要性及

風險性為考量原則，參考「政

府內部控制觀念架構」，據以

設計簡明有效且具彈性，並涵

蓋各項業務之內部控制制度，

經機關首長核定後，周知機關

全體人員共同遵循及執行。

內部控制制度之主要內容

應包括整體層級目標及機關組

織職掌、作業層級目標及機關

組織圖、機關分層負責明細表、

風險評估、控制作業、監督及

自行評估之表件等文件，機關

得依業務特性及管理需要自行

增列相關內容，其中分層負責

明細表部分，若為避免置入過

多內容以致內部控制制度重點

失焦，在設計時得以註明其出

處或建立來源連結之方式表達。

各機關內部控制制度設計

完成後，應力求有效運作，並

適時檢討強化其內容，倘控制

作業、作業流程過於繁多或已

不適用者，宜適度精簡、修正

或刪除，使其更臻具體、明確

及可用。

參、設計步驟

各機關應依「內部控制

制度設計原則」所定之內容及

步驟，並參考「內部控制制度

設計範例」架構，依序先確認

整體及作業層級目標，進而評

估無法達成目標之風險因素，

再就不可容忍之風險找出業務

圖 2　設計內部控制制度步驟

資料來源：內部控制教材範例─設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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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設定作

業層級目標實施原則」，作為

設定或修正目標之指引。

二、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係在辨認並分

析達成目標之攸關風險。機關

任何業務之推展都可能面臨風

險，因此強化內部控制之前提

即要做好風險評估。風險評估

程序得參考「行政院所屬各機

關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作業基

準及作業手冊」之觀念、方法，

辨識整體層級與作業層級目

標無法達成之內、外在因素，

分析其影響程度及發生之可能

性，並進行風險評量，因應

機關特性有適宜之風險評估方

法，亦可逕行採用（圖 3）。

各機關進行風險評估時，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宜先就發生

風險之影響程度及可能性訂定

風險評估原則、風險值的計算

方法及擬訂該年度可容忍之風

險值，使業務單位進行風險分

析及評量時有所依據。

風險評估可細分為風險

辨識、分析及評量 3 個步驟。

風險辨識係辨認各項影響目標

達成的風險項目，得參考以往

經驗或現行作業缺失以了解風

險來源（如財務、採購、資訊

等）、發生風險的原因（如業

務本身存在某些弱點，或是遭

遇外來威脅）；風險分析是將

各項風險因素，依機關所訂風

項目，設計其控制作業，據以

設計合宜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

（上頁圖 2）。

一、確認目標

機關要有明確具體之目

標，才能據以評估施政風險及

績效，並設計有效之內部控制

制度，其可分為整體層級及作

業層級目標，整體層級目標係

指機關依法定職掌所定之願

景、策略及施政目標，該目標

明確闡述機關之施政重點及長

期展望，為機關全體人員共同

遵循的方向；而作業層級目標

係由整體層級目標逐級往下延

伸至各單位，並參考業務職掌

或分層負責明細表所定工作項

目，據以辨識以作業類別或作

業項目為基礎相連結之目標。

因此，藉由設定共同之整體層

級目標及具體之作業層級目標

作為機關全體人員努力方向，

以達成機關之使命與願景。

各機關應每年定期或不定

期檢視整體層級與作業層級目

標之一致性。倘因業務改變而

需另訂或修正目標，可參考行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訂頒

圖 3　風險評估步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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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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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評估原則及計算方法，分析

其影響程度及發生機率，判定

風險值；風險評量是將各項風

險值，與機關所訂風險容忍值

比較，以決定優先處理之風險

項目。各機關應綜合考量風險

評估結果及風險容忍度，就不

可容忍之風險，研議及採取適

當回應措施，以降低該風險等

級。對於可容忍之風險，應監

督並定期檢討，以確定該等風

險仍維持可容忍之程度。

風險會隨時間、環境、政

策或機關組織調整等因素之變

化而有增減，各機關應監督並

定期檢討各項風險項目之合宜

性。

三、選定業務項目

各機關設計內部控制制

度時，應涵蓋內部各單位之業

務，並審視各該業務之重要性

及風險性，根據風險評估結

果，應就超過機關風險容忍度

之主要風險項目，找出對應之

相關業務項目，決定納入內部

控制制度之業務項目，其中有

關共通性業務項目，可參採各

權責機關所定共通性作業範例

辦理。

各機關依據風險評估結果

選定業務項目，並得以業務項

目下之作業類別或作業項目為

基礎設計控制作業 ，其應注意

事項如下：

（一）共通性業務

共通性作業範例所列作

業項目以往曾發生缺失者，

應將該作業項目納入內部控

制制度；至所列作業項目以

往並未發生缺失者，經風險

評估後，屬不可容忍風險範

圍之作業項目，應納入內部

控制制度；屬可容忍風險範

圍之作業項目，得暫不納入

內部控制制度，惟仍應監督

並定期檢討，一旦超出可容

忍風險範圍，即應納入內部

控制制度。   

（二）個別性業務

以前年度已發生內部控

制缺失並檢討完成改善之作

業項目，除執行面之缺失，

應落實執行外，應即時納入

內部控制制度。其餘作業項

目，依業務重要性及風險性，

並考量成本效益，逐步納入

內部控制制度。

四、設計控制作業

內部控制應側重源頭經

辦單位之管理，源頭管理好，

會辦單位控制重點即可遞減，

以降低控制成本，因此各機關

應針對選定之業務項目，由內

部各單位對其承辦作業流程，

視業務性質需要，設計控制重

點，包括核准、驗證、調節、

覆核、定期盤點、記錄核對、

職能分工、實體控制及計畫、

預算或前期績效之分析比較等

程序。

設計控制作業係為降低風

險以達成目標，各機關應考量

其風險評估結果及相關目標之

攸關性及適切性，並依確認目

標等由上而下之五項步驟設計

合宜之內部控制制度，以合理

確保所設計之控制重點能對該

作業項目降低風險並達成目標。

另針對作業流程是否完

整表達，如機關僅需按內部控

制五項要素之控制作業設計制

度，則直接納入制度主要內容

中；如考量參考共通性作業範

例完整表達作業程序與控制重

點，則納入制度之附件完整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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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五、建立評估機制

各機關應建立適切評估機

制用以評估內部控制制度設計

及執行成效，藉以適時修正改

善，各主管機關應督導所屬落

實辦理自我評估檢查。目前政

府內部控制制度所採用的評估

機制包括下列 3 種方式：

（一）例行監督

各機關內部各單位主管

應於例行業務督導作業中，

及時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有

效性。

（二）自行評估

各機關應落實整體層級

與作業層級自行評估，以適

時評估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

執行之有效性。針對整體層

級部分，行政院內控小組刻

正 參 考 2012 年 美 國 COSO

提出「內部控制－整體架構」

（修正草案）設計有效性判

斷參考項目供各機關參考；

作業層級部分，則已分行共

通性及個別性業務自行評估

表件等範例供各機關參考，

各機關應就其作業項目內容

所設計控制重點辦理自行評

估。

（三）稽核評估

各機關應統合或運用行

政管考、人事考核、政風查

核、政府採購稽核、事務管

理工作檢核、內部審核及資

安稽核等稽核評估職能，協

助審視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

執行之有效性。另美國等先

進國家政府為確保內部控制

制度持續有效實施，除前述

之自行評估及稽核評估職能

單位複核 2 道防線外，尚設

有獨立稽核單位實施內部稽

核之第 3 道防線，目前我國

政府部門尚無設置獨立之稽

核單位，行政院刻正研議各

機關內部稽核職能之設置及

運作方式，以有效發揮監督

內部控制運作之功能。

肆、結語

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可為

機關奠定穩健管理的基礎，各

機關應秉持 PDCA 精神（圖

4），即藉由設計有效的內部控

制制度（Plan），並督促全體

同仁落實執行（Do），強化自

行評估機制（Check），及持

續不斷的改善與精進（Act），

冀期將內部控制觀念與活動融

入日常業務及習慣中，形成機

關的文化，以協助各機關合理

達成機關施政目標，並發揮興

利防弊功能，逐步厚實國家永

續發展之基礎。

Plan

Do

Check

Act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圖 4　PDCA 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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